附件1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健康状况要求

有以下疾病或生理缺陷者，不能参加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1.严重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留量少，动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心肌病、高血压病。

2.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

3.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4.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未治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

5.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功能正常者除外)。

6.结核病，除以下情况外均不能参加：

（1）原发型肺结核、浸润型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

（2）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血行性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或结核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

（3）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除上述病例外，有影响健康和工作的疾病，能否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由市“三支一扶”办研究确定。

附件2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登记表

毕业院校名称：                       毕业院校所在地：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码
	
	

	学  历
	
	院（系）
专  业
	

	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家庭通信
地址及电话
	

	服务意向
	□支教      □支农       □支医   
□扶贫               □团的工作

	
	是否服从分配
	□服从           □不服从

	服务去向（服务地、服务单位）
	

	服务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2年）

	个人简历
	

	大学期间
奖励和处分
	

	本人承诺
	1．本人自愿参加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保证本人相关信息真实。
2．本人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前往相应服务地报到，并服从岗位分配，除不可抗力外，不以任何理由拖延。

3．服务期间，本人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

4．服务期满，按时离岗，并做好工作交接。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院系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就业主管部门（盖章）
（往届的毕业生由存档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服务单位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市“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此表一式4份，1份存入“三支一扶”大学生档案，其余3份，由市“三支一扶”办、区县“三支一扶”办和服务单位各存1份。
附件3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
“三支一扶”工作协议
甲方：           （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服务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           （区县“三支一扶”办，以下简称丙方）
经市“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三支一扶”办）审定确认，甲方将在乙方从事“三支一扶”服务。服务期为2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为维护“三支一扶”工作各方的正当权益，规范各方在服务期间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三支一扶”工作顺利进行，三方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权利

1.在乙方开展工作，并享有与乙方正式人员同等的办公条件以及免费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

2.服务期间，按照全市规定的统一标准，享受工作生活补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服务期间，享受与乙方正式人员同等的休假待遇，如周末、节假日正常休息等；

4.参加乙方组织的相关培训、交流等活动；

5.服务期内落实就业单位并经市“三支一扶”办批准的，可凭市“三支一扶”办的批准材料，由其毕业院校为其办理派遣手续；为外地高等院校毕业生的，由乙方所在区县人事局所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协助其办理档案转递等相关事宜；

6.服务期满，取得个人工作情况鉴定材料；并可根据本人意愿和有关政策规定选择扎根基层、自主择业或创业；经考核合格的，取得《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条  甲方义务

1.按照本协议所确定的时间到岗服务，并服从乙方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的岗位调整；

2.服务期间，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专业规章，遵守乙方的规章制度，服从乙方管理；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完成乙方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自觉维护“三支一扶”大学生形象；

3.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外，不得单方中止协议或擅自离岗；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服务的，须向乙方提出申请并出具本市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诊断证明材料，报经市“三支一扶”办批准后，方可从乙方离开；因正常休假离开乙方的，应与乙方保持联系；

4.服务期内落实就业单位的，须提前30天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出示新就业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报经市“三支一扶”办批准后，方可从乙方离开；

5.服务期满，应参加相关考核工作，并递交工作总结；离岗前须做好相关的工作交接。

第三条  乙方权利

1.按照“三支一扶”工作的有关规定，在服务期间，对甲方进行管理和教育，随时掌握甲方的出勤和工作情况；

2.可根据单位工作需要，对甲方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

3.对甲方的服务工作进行平时考核，并提出相关意见。

第四条  乙方义务

1.在丙方的指导、监督下对甲方进行日常管理；

2.落实甲方在服务期间的服务岗位；

3.保证甲方在服务期间享有与本单位正式人员同等的办公条件和休假待遇，并为甲方提供基本生活条件；

4.做好甲方在服务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在甲方发生意外或伤病时给予帮助；

5.配合丙方对甲方实施年度考核与服务期满考核；

6.因不可抗力、甲方擅自离岗或者甲方身体状况原因，致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可以在征得丙方同意后单方解除协议，并书面告知甲方。其中，因甲方身体状况原因解除的，乙方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甲方。

第五条  丙方权利

1.按照“三支一扶”工作的有关规定，对乙方对甲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对甲方的服务工作进行年度考核和服务期满考核，并确定考核结果。

第六条  丙方义务

1.指导、协调乙方落实甲方在服务期间的服务岗位；

2.指导、协调乙方，保证甲方享有与乙方正式人员同等的办公条件、免费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以及与乙方正式人员同等的休假待遇，如正常的周末、节假日休息等，保证甲方按照全市规定的统一标准，享受工作生活补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负责落实全国和市“三支一扶”办的相关工作要求；及时了解、掌握甲方的工作、生活情况，帮助协调解决甲方在服务期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4.负责监督、检查乙方对甲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指导乙方做好甲方服务期间的安全保障等工作；

5.及时向市“三支一扶”办上报本区县“三支一扶”工作的相关情况；

6.甲方在服务期内首次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丙方可以解除协议，并书面告知甲乙双方。

第七条  甲方无故中止协议或擅自离岗致使协议无法履行，侵害乙、丙双方合法权益的，甲方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乙、丙双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八条  乙方或丙方无故中止协议，致使甲方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或丙方的法律责任；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或丙方应当赔偿甲方损失。

第九条  本协议生效期间，因甲方非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损失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甲方个人承担，相关事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市“三支一扶”办备份一份。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因本协议发生争议，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乙方所在地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就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